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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4.(XXX)．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

．以促进和予并造福人类宣言

大会，

注意到科学和技术进展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的

最重要因素之一，

考虑到科学和技术进展虽然使国家和人民生活条

件的改善机会日增，但在某一些情况下也能够引起社

会问题，威胁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关切地注意到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可以用来加紧军

备竞赛，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剥夺个人和人民的人权

和基本自由，

又关切地注意到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可以侵犯个人

或团体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并可侵犯人类尊严，

注意到迫切需要充分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造福

人类，并消除某些科学和技术成就目前和未来可能引

起的有害后果，

认识到科学和技术进展对加速发展中国家社会和

经济发展极为重要，

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的转让是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发展的主要方法之一，

重申人民享有自决权利，以及在科学和技术发展

的情况中，有尊重人权和自由及人身尊严的需要，

愿望促进构成«联合国宪章入«世界人权宣言入

«国际人权盟约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入

«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

原则宣言入«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的基础的各项原则的实现，

庄严宣告：

1. 所有国家应按照«联合国宪章刊促进国际

合作，以确保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成就用于加强国

际和平与安全、自由与独立，和用于各国人民的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实现人权和自由。

2. 所有国家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利用，特

别防止国家机构利用科学和技术发展来限制或妨

碍个人享受«世界人权宣言人«国际人权盟约f和

其他有关国际文书中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8. 所有国家应采取措施，以确保科学和技
术的成就用千满足所有各界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

要。

4. 所有国家应避免采取利用科学和技术的

成就以侵犯其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于涉他国

内政，发动侵略战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或推

行种族歧视政策的任何行动。这些行动不仅悍然

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各项原则，并且也不

可容忍地歪曲了将科学和技术发展导向造福人类

的宗旨。

5. 所有国家应在建立、加强和发展各发展

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能力方面提供合作，以谋加
速实现这些国家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权利。

6. 所有国家应采取措施，使所有阶层的人

民都得到科学和技术的利益，并使他们在社会和

物质方面免受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因使用不当而可

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包括因使用不当而侵害个人

或团体的权利，特别是在尊重私人生活和保护人

格和身心健全的方面。

7. 所有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包括立法措

施在内，以确保利用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来促进人

权和基本自由的最充分实现，不得有任何基于种

族、性别、语言和宗教信仰的歧视。

8. 所有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包括立法措
施在内，以预防并禁止利用科学和技术的成就以

侵害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人身尊严。

9. 所有国家应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以保

证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环境中有关保障人权和自

由的立法获得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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